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40號

上  訴  人  何亞萍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法定代理人  林右昌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洪孟歆律師

            段陶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

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本件訴訟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技工（技術工友）之上訴

人，基於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僱用關係，溢領「一次退休金」

及「退職補償金」然不予返還溢領部分之不當得利事件，依

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及法務部函令之意旨，應屬私權爭議，

民事法院具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行政院於民國61年修正事務管理規則前，得僱用臨時工友並

得併編制內工友年資辦理退職。嗣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

理原則」，依該處理原則規定，臨時及額外僱用之工友，比

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予以遣離，不得留

用，準此，自66年度起，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於5年內（即70

年6月30日以前）應予以遣離完畢，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

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於70年6月30日以

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至於上

項原則實施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既與規定不合，其年資自無

從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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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72年更明定於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現為

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1項第3款至第5款），即規定64年11

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

（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具有證明文件者准

予併計退職年資。而原事務管理規則，業於94年7月1日廢

止，工友管理事項並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94年版工友管理要點在第25點第1項第2款係規定，曾依據法

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者，

年資准予併計。且依該點說明欄內所定義之「臨時員工」，

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

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

者。嗣於101年修正工友管理要點時，正式將64年11月3日

前，已擔任機關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

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

者，得併計退休年資修入該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1項第3

款條文。從而，「臨時工友」得併計退休年資者，係指64年

11月3日前，已擔任被上訴人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

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

友，且年資銜接者，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上訴人固然自60年

9月26日即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70年12月1日始

　　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技工，已逾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之70

年6月30日之期限，故上訴人實未符合臨時工友服務年資可

併計退休年資之規定。

(三)事務管理規則、工友管理要點及臺灣省政府人事處85年10月

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核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84條之2後段之「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行政機關

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應依上開規定及

函釋辦理。勞基法施行前，除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外，

我國並無法令明文規定雇主需給付勞工退休金，除退休規則

所稱之工廠外，雇主自訂退休辦法，乃為酬庸勞工之辛勞，

保障其退休生活之一種福利措施，自無受該退休規則或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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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拘束之餘地。本件並無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核給退休

金及退職金之法令依據，故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臨時工

友工作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金及退職金之年資。又勞基法就

自請退休及強制退休之退休條件分別明定於第53條及第54

條，而關於退休金之給與，勞基法第84條之2明定退休金採

用分段適用之原則。是以，基於上開勞基法相關法規，工作

年資係同作為退休條件及退休金計算之基準，然並非謂勞工

退休時，工作年資即不區分適用勞基法前後之情形，一律併

計為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故上訴人之主張

與上開勞基法法規尚有未合，應不得採。

(四)上訴人雖以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第15366號令規

定，各機關學校臨時工友，經補編為編制內正式工友後辦理

退職，如係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

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核給工友退職金；進而主張關

於上訴人前為臨時工友之年資得予併計為退休年資。惟依事

務管理規則規定及人事處之函釋，上訴人於70年12月1日前

仍為臨時工友，並非編制內人員，自非為該函令所述之對

象，從而，上訴人於適用勞基法前擔任臨時技工之工作年

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律依據。

且勞基法第84條之2已明文規定退休金計算係採分段適用原

則，故與實體從舊原則無涉。再參酌勞基法第84條之2之文

義及立法理由，以及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之立法理由，可

知年資併計者僅涉及退休條件，退休金仍採分段適用之原

則。又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亦明定，適用勞基

法前之臨時人員工作年資不發給工友退休金，故上訴人顯係

誤解各該函釋之旨意，其主張自不可採。行政院係基於精簡

員額、貫徹依編制用人及國家財政等公益之目的，而於61年

修訂事務管理規則明定不得再僱用臨時工友，且規劃就已受

僱之臨時工友改為編制内人員或進行遣離，並給予退職金，

且明定未於70年6月30日以前遣離之臨時工友，其70年7月1

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故行政院為上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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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而進行人員縮編，並貫徹編制內用人以保障員工之權

利，亦階段性將臨時工友異動為編制內人員，或遣離臨時工

友並給予退職金，行政院之作為係已兼顧保障人民基本權、

維護法律安定性及誠實信用原則。

(五)至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審酌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云云，

惟查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係於85年12月27日增訂，87年內

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就退休服務年資之採計以及退休金

給與標準之制訂，皆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仿，難認原

判決就認定事實上有何不當。而上訴人提出林蘇阿月及沈田

和蘭2案主張渠等均合併計算臨時人員年資，惟查該2人分別

係於67年1月1日、70年7月1日到職，渠等應屬編制內工友，

而無臨時年資併計之問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平等原

則，顯有誤會；倘若確有不應併計臨時年資情事，被上訴人

亦會依法請求返還，並不影響本件得向上訴人行使之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

(六)上訴人另主張本件未有派令，無法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

異動表認定上訴人有人事異動云云，惟勞動契約係非要式契

約，且遍查斯時僱用臨時工友之相關法令，亦未見法令明文

要求須以派令作為勞動契約生效之要件。又上訴人提出之其

他人員僱用或調整工作之時點皆為79年2月16日，而上訴人

係於70年12月1日正式異動為編制內人員，兩者時點未盡相

同，被上訴人就人員僱用之相關法令多有更迭，自難比附援

引。又行政院為辦理人事行政規劃，特設人事行政總處，於

82年制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並授權制定工友管理

要點，故工友管理要點就臨時工友年資是否併計已有明文規

範，且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符。是以，本件臨時工友

年資併計之相關規定並無違法律優位原則之虞。

(七)上訴人申請屆齡退休時，被上訴人承辦人之職務代理人即廖

雪莉誤將上訴人臨時技工之年資併入退休年資，致溢發「一

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於當時係計算上訴

人「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新臺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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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16萬2022元（按分為202萬5900元+13萬6122元=216萬2

022元），然被上訴人就此並無行政裁量權限，亦無創設兩

造間新的法律關係，僅係發函通知上訴人於退休時得請領

「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該函之性質應為

一般通知函，核屬事實行為，並非可得撤銷之標的。嗣被上

訴人發現上訴人並未於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

編制內工友，其臨時人員之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年資，則上

訴人應得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應為17

4萬8799元（分別為167萬1015元+7萬7784元=174萬8799

元）。與前揭誤發之數額相減後，可知上訴人溢領「一次退

休金」為35萬4885元（計算式：2,025,900元-1,671,015元=

354,885元）及「退職補償金」5萬8338元（計算式：136,12

2元-77,784元=58,338元），合計溢領41萬3223元（計算

式：354,885元+58,338元=413,223元）。是以，本件被上訴

人給付退休金係基於上訴人行使退休金請求權，被上訴人因

而清償債務之事實行為，就上訴人溢領之數額核屬自始給付

目的欠缺之不當得利事件。末參酌行政機關就公法上之不當

得利請求權，行政機關並無裁量權限，故被上訴人應得援引

相類之法理，主張被上訴人就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數額無裁量

核定之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金額，亦應適用

民法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

項規定訴請上訴人返還溢發款項之不當得利41萬3223元暨法

定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一)原判決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係於70年

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然異動表係工作分配，並非

任用職務調動或僱傭人員之職務賦予，該異動表並非派令，

亦無法取代派令。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金業經被上訴人109

年7月7日總務司0000000000號退休簽呈核可，並於109年7月

9日核定公文、退休申請書及退職補償金發給名冊，均詳列

計算之方式、並記明各項應給付之金額，是本件業經相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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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及覆核作業，應無溢發之情形。公務人員承辦業務應就與

本身業務相關之勞工法令函釋等規定詳加暸解，善盡職務上

的注意事項，訴外人廖雪莉為約僱職務代理人，各機關職務

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明文規定，各機關對與人民權利義務攸關

之業務，應注意避免以約聘僱人員辦理之，縱職務代理人不

諳業務，公文皆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層層決行，公文既經呈奉

核定在案，應具有其信賴度，且已為通知給付，並經當事人

受領。上訴人既未冒領或偽造文書，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定

之脅迫情形下取得，自非屬無法律上原因之受領，並無不當

得利之情形可言。且被上訴人在事隔1年11個月後始函稱溢

發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並責令上訴人限期繳回，被

上訴人行使權利顯有違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

兩次催繳函均僅係催繳之觀念通知，全文內容、主旨、說

明，無提及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顯難認已有撤銷該錯誤之

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倘認上訴人退休金額關於臨時人員年資

併計起算日期之意思表示有錯誤，自應於1年之除斥期間

內，向上訴人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之撤銷權已

逾1年除斥期間而消滅，其撤銷自不生效力。

(二)依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

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

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

函等函釋內容，公務機構技工、工友曾任臨時人員之年資，

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

始為合法。本件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以臨

時技工身分受僱於被上訴人，嗣於未中斷年資隔日之70年12

月1日起轉任為正式技工，並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且

其任臨時技工及正式技工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

間斷，揆諸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

之規定暨勞委會前揭函釋之說明，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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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年資，應自受僱日即60年9月26日起算至109年6月30日

退休離職之日止，應予併計，合計共48年10個月甚明。依勞

基法第84條之2之規定，勞工工作年資雖應自受僱之日起

算，然退休金給予標準，應按該工作年資在適用該法之前

後，分別適用當時之法令，而上訴人的臨時年資（即60年9

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係在人事局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

第36882號書函就「臨時員工」定義解釋前，依當時應適用

之法令為行政院72年4月29日台72秘字第7606號令修正「事

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之規定，基於「實體從舊原則」

為對勞工權益為保障，上訴人之臨時技工年資自應併計。行

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字第15366號令全文並無須於何

時補實之時間規定，僅敘明須於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

從未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詎被上訴人

竟以上訴人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技工，並非編制內人

員，自不符合該函令所述之對象云云，錯誤理解該令。

(三)「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經原人事局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

第23522號函實施，僅屬行政函釋，被上訴人逕以未經授權

之行政函釋排除64年11月3日以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或70年7月

1日以後始改僱為編制內正式工友之臨時工友年資，顯已牴

觸勞基法第10條及第84條之2之明文規定，與法律優位原則

有違，亦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

屬無效。而94年訂定發布「工友管理要點」，並未將工友管

理要點逐點說明之第25點說明三所稱「臨時員工」定義納入

條文內，則發布時如條文未視定者，「說明」並無意義，即

無規制之作用。101年7月3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2

項、107年11月18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所稱「臨

時人員」，依據勞委會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

號公告，係指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適

用勞基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上

訴人並非上揭公告所稱適用人員，相關退休金規定自依勞基

法前之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適用事務管理規則，勞基法後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作年資之退休金計算依據勞基法，兩者截然不同。是以，上

訴人於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之臨時年資，應依當時

法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辦理准予併計，上訴人領

取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皆有法律上之原因受領，自無不當得

利可言。

(四)被上訴人於87年訂定「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於該規則第

58條明確規定工友退休金給付，且於108年12月召開工友座

談會，談及退休人員的臨時人員年資，確認在同一機關，年

資未中斷，只要確認到部時間，即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

併計，原審就此重要事項應傳喚證人而不為，即有應調查之

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係執行法律之規定

作成行政行為而非審查法律，如係立法不周，即應迅速尋求

補救，追溯既往，而非任由勞工四處投訴，並以不具正當性

之文件作為核定上訴人退休年資之依據。

(五)又訴外人林蘇阿月、沈田和蘭均係未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

　　、70年6月30日前補實，且臨時年資與編制年資有併計並給

予退休金者，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規定，相同事件應為相

同處理，而不得有差別待遇。又109年與上訴人同時辦理退

休共有7人，即北部3人、中辦4人，其中中辦同仁服務年資

有長達49年11個月，竟無臨時年資併計問題，被上訴人顯對

上訴人有差別待遇。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2項對於

政府針對人民互動文件之處理，有2個月為處理之期限，然

本案經核發退休金後，經過長達1年11個月之時程，為應處

理時限之17.5倍，其處理程序顯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本件上

訴人既無任何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存在事實，就宜依最有利

於勞方之「信賴保護原則」，維護對上訴人的既得利益，始

符勞基法之精神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

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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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2至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

文字及順序）：

(一)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兩

造當時無退休金及資遣費之約定，嗣於70年12月1日起上訴

人經被上訴人改僱為內政部編制內技工至109年6月30日止。

(二)勞委會86年9月1日(86)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指定公務機構

技工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

人。

(三)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

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

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

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

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

×35=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

基法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

數，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

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

990,440）。

(四)上訴人得請領之退職補償金係計算至84年6月30日期間之服

務年資，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

(五)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

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

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

五、得心證之理由：　　　

　　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93

頁）：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

工服務年資（下稱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得否合併計算於上

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溢領退休金

及退職補償金共41萬3223元為由，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

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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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再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基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基法適用

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

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

款、第2項及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勞基法所稱之主管機

關即勞委會於86年9月1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

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與清潔隊員等工作

者，於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而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

訴人（參不爭執事項(二)）。準此，本件上訴人擔任被上訴

人之技工，應自87年7月1日起有勞基法之適用。

(二)次按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

　　，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

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

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與

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工工作年

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日起算；適用本法前

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

2、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規定

之文義、精神，乃就勞工之「工作年資」明定自受僱日起

算，惟就「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仍肯認於適用勞基

法前之年資應如何給予資遣費及退休金，應依當時應適用之

法令規定計算或依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資雙方之協商計

算之；適用勞基法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始依勞基法相關規定

計給，並不生溯及既往問題。是上訴人雖提出人事局88年8

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

動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

號等函為證（見原審卷第129至137頁），然細繹其所稱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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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併計一事，均係針對是否得併計成就退休要件之「工作

年資」而為說明，並未就「退休金給與標準」作成函釋，故

與本件乃涉及退休金之採計標準爭議，要屬二事，自難為本

件之參採。從而，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既屬於上訴人於87年7

月1日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本件爭點亦係針對該等年

資得否採計為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計算，則揆諸

上開勞基法第84條之2等規定及說明，本件即應適用當時應

適用之法令、或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依勞資雙方即

兩造間就此之協商以決之，且未牴觸上訴人所辯之勞基法第

10條規定，核與法律優位原則無違。

(三)再按行政院於46年8月2日以（46）台人字第4212號令訂定發

布「事務管理規則」（其中第328條至第371條規定工友之僱

用與退休事項，於94年7月1日廢止，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

要點規定辦理）第328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工友，係指各機

關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嗣為精簡員額及

貫徹依編制用人，行政院另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

則」，由人事局於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通函實

施，規定對於當時已受僱之臨時工友（包含臨時技工及臨時

駕駛），應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自66年

度起，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予以遣散完畢，不得

留用，嗣後亦不得再行僱用臨時工友；因此，各機關於64年

11月3日上項原則通函實施前已進用之臨時工友，而未依規

定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餘

70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

予併計，有人事局64年11月3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85年

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47

至148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事務管理規則第363條第

1、2項復於72年4月29日修正明定：「工友之退休，依勞動

基準法之規定，按其服務年資發給一次退休金。工友適用勞

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每服務半年給予1個基數，滿15年

後另行一次加發一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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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一

次退休金，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月工餉及本人實物代金為

基數。」，第365條第3款規定：「工友退休年資之計算，除

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在本機關服務

之年資為準。但具有下列服務年資，准予併計：…�曾依據

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

有證明文件者。」，依此規定，行政院各機關臨時員工在任

職正式工友之前，如「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

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臨時員工服

務年資，准予併計；然上開所稱「臨時員工」，自係指「各

機關於民國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

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

友者，及約聘僱人員或擔任應徵召服兵役員工（包含職員及

工友）職務輪代等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按月支給工資人員而

言」，此情亦經上開人事局以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

2號函釋在案（見本院卷第204至205頁），復可觀之工友管

理要點第24點（於94年7月1日修正公布時為第25點）立法說

明中揭櫫「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

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民國70年

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甚明（見原審卷第199

頁）。是以上開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事務管理規則之規定及

人事局之函釋，即屬勞基法第84條之2所規定「當時應適用

之法令」，各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

標準，自應依上開規定及行政函釋為採計。

(四)經查，上訴人固係自60年9月26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

技工，惟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有內政部工

技人員考核記錄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可佐（見

原審卷第19、21頁），顯非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

限即70年6月30日前已改僱編制內工友，則上訴人於系爭臨

時技工年資期間即不符上開規定及函釋所指之臨時員工，自

不屬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所載「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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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

者」之情形，其所適用勞基法前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自無

上開規定應予併計核給退休金之適用。而就本件適用勞基法

前之工作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標準一事，被上訴人斯時並無

自訂規定，雙方亦未協商，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

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故被上訴人主

張不得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應屬

有據。上訴人雖辯以被上訴人改僱其為編制內技工並未見派

令，無法確認其究為何時改僱云云，並執79年2月16日由被

上訴人將其他臨時工友改僱為正式工友之令稿為證（見本院

卷第43頁），惟勞動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一定方式方得成

立或生效，自非必以派令為之，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內政

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內容已明載上訴人之職別

為「技工」、異動別為「到職」、日期為「12月1日」、工

作單位為「總務司」等事項（見原審卷第21頁），均核與上

訴人前開提出之令稿記載方式雷同，足認上訴人確於斯時始

正式補實為被上訴人編制內之員工，另遍查全卷亦無其他反

證上訴人在此之前即已非臨時技工，則上訴人此部分抗辯，

即難逕採。又上訴人尚辯稱被上訴人有自訂內政部工友工作

規則第58條之規定云云，然查該規則既經上訴人自認為87年

所訂定（見本院卷第31頁），核非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

規定，且細繹其內容亦僅係重申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範意

旨，自不得以之為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再上訴人所述於10

8年12月底由被上訴人總務司陳科長召開之座談會中，即已

與含上訴人在內之工友為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之協商乙

節，惟查座談會性質僅具宣導效果，會議中僅由不具代理權

之陳科長在場難認有何跟與會人士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可

能，且上訴人復未爭執該次座談會並無任何正式文書可憑，

則殊難想像果若涉及是否核給員工退休金之重要協商結論，

卻未交予雙方書面文件或製作會議紀錄之理，是該次會議難

認有生協商之效力，上訴人請求傳訊與會相關證人，亦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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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必要。故綜上查證，本件應認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

上訴人非屬得併計年資核給退休金之臨時員工，並無當時法

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應予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規

定之適用。

(五)至上訴人抗辯縱本件真有溢領問題，業經被上訴人內部簽請

部長核准並經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被上訴

人遲於其退休後1年11月後始為催告，其中並未撤銷錯誤之

意思表示，亦已逾1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被上訴人單純發

放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行為，應屬事實行為，對此溢發款

項自無民法撤銷意思表示及該除斥期間規定之適用。又上訴

人所稱其他林蘇阿月、沈田和蘭等退休人士之臨時年資有經

併計等節，亦屬個案情形，並無事證足佐相關基礎事實、核

定條件與本件相同，自不足影響本案之認定。再以本件乃肇

因於兩造勞動關係下之核發退休金事件，被上訴人係立於私

法主體地位從事私法行為，屬私權爭議範疇，自適用私法自

治原則，不受上訴人主張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拘束。從

而，上訴人前揭抗辯，均難憑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系爭

臨時技工年資，不得合併計算核給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即

屬有據。

(六)上訴人得領取一次退休金之數額為167萬1015元：

    查兩造如前三、(三)所載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

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

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

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

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

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

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

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

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

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

×22=990,440）。至其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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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技工服務年資則如前述，不得併計領取退休金。合計上

訴人得請領一次退休金之總額共為167萬1015元（計算式：6

80,575元+990,440元=1,671,015元）。

(七)上訴人得領取工友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7萬7763元：

　　按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工友管理要點所稱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含駕

駛）(以下合稱工友），其具有84年6月30日以前服務年資，

經採計核給退休金或離職給與者」，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則經

本院審認不得合併計算退職補償金，是採計期間應自70年12

月1日上訴人受僱為被上訴人編制內技工，迄至84年6月30

日，共為13年7月，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而計算方

式依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3條之規定為：「工友合於

前條規定之年資，其補償金總額，應以工友補償金基數乘以

補償金基數内涵計算。前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為依工友

管理要點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所

計得應領退休金或離職給與之基數。第1項所定工友補償金

基數內涵，為工友最後在職餉級之月工餉15％」，補償金基

數基數則由上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2點第1項第1款：「適用勞

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本餉或年功餉

及本人實物代金新臺幣930元為基數，每服務滿半年給與1個

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1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

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

者，以1年計之方式定之」之規定，是該基數應為28（計算

式：13〔13年年資〕×2〔每半年給1個基數〕＋1〔7個月年

資以1年計〕×2〔每半年給1個基數〕=28）。合計上訴人得

請領退職補償金之總額為7萬7763元（計算式：18,515元

〔最後在職餉級月工餉〕×15％×28〔基數〕=77,763元）。

(八)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制度，旨在矯正及調整因

財貨之損益變動而造成財貨不當移動之現象，使之歸於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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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狀態，以維護財貨應有之歸屬狀態，俾法秩序所預定

之財貨分配法則不致遭到破壞。故當事人間之財產變動，即

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倘無法律上之原因，

即可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30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上訴人得以請領之一次退休金與退職補償金，

業經本院審認共計174萬8778元（計算式：1,671,015元+77,

763元=1,748,778元），其實際領取者為加計系爭臨時技工

年資後所核給共計216萬2022元（計算式：2,025,900元+13

6,122元=216萬2022元，見原審卷第108頁），然因系爭臨時

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則上

訴人即受有溢領41萬3244元（計算式：2,162,022元-1,748,

778元=413,244元）之利益，且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故被

上訴人因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返還41萬3223

元，為有理由。

(九)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各有明定。查被上訴人於111

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

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

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參不爭執事項(五)），足徵上訴人

至遲於同年6月15日已知悉被上訴人主張有上開溢發金額之

無法律上原因情事，是揆之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自111

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

核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1萬3223元及自111年8月1日

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

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

之宣告，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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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

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陳裕涵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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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40號
上  訴  人  何亞萍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法定代理人  林右昌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洪孟歆律師
            段陶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本件訴訟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技工（技術工友）之上訴人，基於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僱用關係，溢領「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然不予返還溢領部分之不當得利事件，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及法務部函令之意旨，應屬私權爭議，民事法院具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行政院於民國61年修正事務管理規則前，得僱用臨時工友並得併編制內工友年資辦理退職。嗣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依該處理原則規定，臨時及額外僱用之工友，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予以遣離，不得留用，準此，自66年度起，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應予以遣離完畢，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於70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至於上項原則實施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既與規定不合，其年資自無從併計
　　。行政院於72年更明定於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現為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1項第3款至第5款），即規定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具有證明文件者准予併計退職年資。而原事務管理規則，業於94年7月1日廢止，工友管理事項並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94年版工友管理要點在第25點第1項第2款係規定，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者，年資准予併計。且依該點說明欄內所定義之「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嗣於101年修正工友管理要點時，正式將64年11月3日前，已擔任機關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得併計退休年資修入該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1項第3款條文。從而，「臨時工友」得併計退休年資者，係指64年11月3日前，已擔任被上訴人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上訴人固然自60年9月26日即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70年12月1日始
　　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技工，已逾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之70年6月30日之期限，故上訴人實未符合臨時工友服務年資可併計退休年資之規定。
(三)事務管理規則、工友管理要點及臺灣省政府人事處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核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2後段之「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行政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應依上開規定及函釋辦理。勞基法施行前，除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外，我國並無法令明文規定雇主需給付勞工退休金，除退休規則所稱之工廠外，雇主自訂退休辦法，乃為酬庸勞工之辛勞，保障其退休生活之一種福利措施，自無受該退休規則或勞基法拘束之餘地。本件並無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令依據，故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臨時工友工作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金及退職金之年資。又勞基法就自請退休及強制退休之退休條件分別明定於第53條及第54條，而關於退休金之給與，勞基法第84條之2明定退休金採用分段適用之原則。是以，基於上開勞基法相關法規，工作年資係同作為退休條件及退休金計算之基準，然並非謂勞工退休時，工作年資即不區分適用勞基法前後之情形，一律併計為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故上訴人之主張與上開勞基法法規尚有未合，應不得採。
(四)上訴人雖以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第15366號令規定，各機關學校臨時工友，經補編為編制內正式工友後辦理退職，如係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核給工友退職金；進而主張關於上訴人前為臨時工友之年資得予併計為退休年資。惟依事務管理規則規定及人事處之函釋，上訴人於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工友，並非編制內人員，自非為該函令所述之對象，從而，上訴人於適用勞基法前擔任臨時技工之工作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律依據。且勞基法第84條之2已明文規定退休金計算係採分段適用原則，故與實體從舊原則無涉。再參酌勞基法第84條之2之文義及立法理由，以及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之立法理由，可知年資併計者僅涉及退休條件，退休金仍採分段適用之原則。又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亦明定，適用勞基法前之臨時人員工作年資不發給工友退休金，故上訴人顯係誤解各該函釋之旨意，其主張自不可採。行政院係基於精簡員額、貫徹依編制用人及國家財政等公益之目的，而於61年修訂事務管理規則明定不得再僱用臨時工友，且規劃就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改為編制内人員或進行遣離，並給予退職金，且明定未於70年6月30日以前遣離之臨時工友，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故行政院為上開公益之目的而進行人員縮編，並貫徹編制內用人以保障員工之權利，亦階段性將臨時工友異動為編制內人員，或遣離臨時工友並給予退職金，行政院之作為係已兼顧保障人民基本權、維護法律安定性及誠實信用原則。
(五)至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審酌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云云，惟查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係於85年12月27日增訂，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就退休服務年資之採計以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之制訂，皆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仿，難認原判決就認定事實上有何不當。而上訴人提出林蘇阿月及沈田和蘭2案主張渠等均合併計算臨時人員年資，惟查該2人分別係於67年1月1日、70年7月1日到職，渠等應屬編制內工友，而無臨時年資併計之問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平等原則，顯有誤會；倘若確有不應併計臨時年資情事，被上訴人亦會依法請求返還，並不影響本件得向上訴人行使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六)上訴人另主張本件未有派令，無法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有人事異動云云，惟勞動契約係非要式契約，且遍查斯時僱用臨時工友之相關法令，亦未見法令明文要求須以派令作為勞動契約生效之要件。又上訴人提出之其他人員僱用或調整工作之時點皆為79年2月16日，而上訴人係於70年12月1日正式異動為編制內人員，兩者時點未盡相同，被上訴人就人員僱用之相關法令多有更迭，自難比附援引。又行政院為辦理人事行政規劃，特設人事行政總處，於82年制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並授權制定工友管理要點，故工友管理要點就臨時工友年資是否併計已有明文規範，且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符。是以，本件臨時工友年資併計之相關規定並無違法律優位原則之虞。
(七)上訴人申請屆齡退休時，被上訴人承辦人之職務代理人即廖雪莉誤將上訴人臨時技工之年資併入退休年資，致溢發「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於當時係計算上訴人「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新臺幣（下同）216萬2022元（按分為202萬5900元+13萬6122元=216萬2022元），然被上訴人就此並無行政裁量權限，亦無創設兩造間新的法律關係，僅係發函通知上訴人於退休時得請領「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該函之性質應為一般通知函，核屬事實行為，並非可得撤銷之標的。嗣被上訴人發現上訴人並未於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其臨時人員之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年資，則上訴人應得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應為174萬8799元（分別為167萬1015元+7萬7784元=174萬8799元）。與前揭誤發之數額相減後，可知上訴人溢領「一次退休金」為35萬4885元（計算式：2,025,900元-1,671,015元=354,885元）及「退職補償金」5萬8338元（計算式：136,122元-77,784元=58,338元），合計溢領41萬3223元（計算式：354,885元+58,338元=413,223元）。是以，本件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係基於上訴人行使退休金請求權，被上訴人因而清償債務之事實行為，就上訴人溢領之數額核屬自始給付目的欠缺之不當得利事件。末參酌行政機關就公法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行政機關並無裁量權限，故被上訴人應得援引相類之法理，主張被上訴人就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數額無裁量核定之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金額，亦應適用民法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訴請上訴人返還溢發款項之不當得利41萬3223元暨法定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一)原判決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係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然異動表係工作分配，並非任用職務調動或僱傭人員之職務賦予，該異動表並非派令，亦無法取代派令。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金業經被上訴人109年7月7日總務司0000000000號退休簽呈核可，並於109年7月9日核定公文、退休申請書及退職補償金發給名冊，均詳列計算之方式、並記明各項應給付之金額，是本件業經相關審核及覆核作業，應無溢發之情形。公務人員承辦業務應就與本身業務相關之勞工法令函釋等規定詳加暸解，善盡職務上的注意事項，訴外人廖雪莉為約僱職務代理人，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明文規定，各機關對與人民權利義務攸關之業務，應注意避免以約聘僱人員辦理之，縱職務代理人不諳業務，公文皆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層層決行，公文既經呈奉核定在案，應具有其信賴度，且已為通知給付，並經當事人受領。上訴人既未冒領或偽造文書，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定之脅迫情形下取得，自非屬無法律上原因之受領，並無不當得利之情形可言。且被上訴人在事隔1年11個月後始函稱溢發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並責令上訴人限期繳回，被上訴人行使權利顯有違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兩次催繳函均僅係催繳之觀念通知，全文內容、主旨、說明，無提及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顯難認已有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倘認上訴人退休金額關於臨時人員年資併計起算日期之意思表示有錯誤，自應於1年之除斥期間內，向上訴人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而消滅，其撤銷自不生效力。
(二)依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函等函釋內容，公務機構技工、工友曾任臨時人員之年資，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始為合法。本件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以臨時技工身分受僱於被上訴人，嗣於未中斷年資隔日之70年12月1日起轉任為正式技工，並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且其任臨時技工及正式技工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揆諸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勞委會前揭函釋之說明，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年資，應自受僱日即60年9月26日起算至109年6月30日退休離職之日止，應予併計，合計共48年10個月甚明。依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定，勞工工作年資雖應自受僱之日起算，然退休金給予標準，應按該工作年資在適用該法之前後，分別適用當時之法令，而上訴人的臨時年資（即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係在人事局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就「臨時員工」定義解釋前，依當時應適用之法令為行政院72年4月29日台72秘字第7606號令修正「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之規定，基於「實體從舊原則」為對勞工權益為保障，上訴人之臨時技工年資自應併計。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字第15366號令全文並無須於何時補實之時間規定，僅敘明須於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詎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技工，並非編制內人員，自不符合該函令所述之對象云云，錯誤理解該令。
(三)「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經原人事局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實施，僅屬行政函釋，被上訴人逕以未經授權之行政函釋排除64年11月3日以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或70年7月1日以後始改僱為編制內正式工友之臨時工友年資，顯已牴觸勞基法第10條及第84條之2之明文規定，與法律優位原則有違，亦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而94年訂定發布「工友管理要點」，並未將工友管理要點逐點說明之第25點說明三所稱「臨時員工」定義納入條文內，則發布時如條文未視定者，「說明」並無意義，即無規制之作用。101年7月3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2項、107年11月18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所稱「臨時人員」，依據勞委會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係指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適用勞基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上訴人並非上揭公告所稱適用人員，相關退休金規定自依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適用事務管理規則，勞基法後工作年資之退休金計算依據勞基法，兩者截然不同。是以，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之臨時年資，應依當時法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辦理准予併計，上訴人領取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皆有法律上之原因受領，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四)被上訴人於87年訂定「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於該規則第58條明確規定工友退休金給付，且於108年12月召開工友座談會，談及退休人員的臨時人員年資，確認在同一機關，年資未中斷，只要確認到部時間，即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原審就此重要事項應傳喚證人而不為，即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係執行法律之規定作成行政行為而非審查法律，如係立法不周，即應迅速尋求補救，追溯既往，而非任由勞工四處投訴，並以不具正當性之文件作為核定上訴人退休年資之依據。
(五)又訴外人林蘇阿月、沈田和蘭均係未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
　　、70年6月30日前補實，且臨時年資與編制年資有併計並給予退休金者，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規定，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而不得有差別待遇。又109年與上訴人同時辦理退休共有7人，即北部3人、中辦4人，其中中辦同仁服務年資有長達49年11個月，竟無臨時年資併計問題，被上訴人顯對上訴人有差別待遇。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2項對於政府針對人民互動文件之處理，有2個月為處理之期限，然本案經核發退休金後，經過長達1年11個月之時程，為應處理時限之17.5倍，其處理程序顯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本件上訴人既無任何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存在事實，就宜依最有利於勞方之「信賴保護原則」，維護對上訴人的既得利益，始符勞基法之精神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2至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序）：
(一)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兩造當時無退休金及資遣費之約定，嗣於70年12月1日起上訴人經被上訴人改僱為內政部編制內技工至109年6月30日止。
(二)勞委會86年9月1日(86)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指定公務機構技工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人。
(三)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0,440）。
(四)上訴人得請領之退職補償金係計算至84年6月30日期間之服務年資，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
(五)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
五、得心證之理由：　　　
　　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93頁）：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工服務年資（下稱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得否合併計算於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溢領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共41萬3223元為由，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再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基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 款、第2項及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勞基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即勞委會於86年9月1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與清潔隊員等工作者，於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而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人（參不爭執事項(二)）。準此，本件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之技工，應自87年7月1日起有勞基法之適用。
(二)次按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
　　，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與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日起算；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2、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規定之文義、精神，乃就勞工之「工作年資」明定自受僱日起算，惟就「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仍肯認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年資應如何給予資遣費及退休金，應依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或依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勞基法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始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計給，並不生溯及既往問題。是上訴人雖提出人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等函為證（見原審卷第129至137頁），然細繹其所稱年資應予併計一事，均係針對是否得併計成就退休要件之「工作年資」而為說明，並未就「退休金給與標準」作成函釋，故與本件乃涉及退休金之採計標準爭議，要屬二事，自難為本件之參採。從而，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既屬於上訴人於87年7月1日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本件爭點亦係針對該等年資得否採計為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計算，則揆諸上開勞基法第84條之2等規定及說明，本件即應適用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或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依勞資雙方即兩造間就此之協商以決之，且未牴觸上訴人所辯之勞基法第10條規定，核與法律優位原則無違。
(三)再按行政院於46年8月2日以（46）台人字第4212號令訂定發布「事務管理規則」（其中第328條至第371條規定工友之僱用與退休事項，於94年7月1日廢止，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第328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工友，係指各機關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嗣為精簡員額及貫徹依編制用人，行政院另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由人事局於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通函實施，規定對於當時已受僱之臨時工友（包含臨時技工及臨時駕駛），應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自66年度起，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予以遣散完畢，不得留用，嗣後亦不得再行僱用臨時工友；因此，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上項原則通函實施前已進用之臨時工友，而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餘70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有人事局64年11月3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事務管理規則第363條第1、2項復於72年4月29日修正明定：「工友之退休，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按其服務年資發給一次退休金。工友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每服務半年給予1個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一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一次退休金，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月工餉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第365條第3款規定：「工友退休年資之計算，除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在本機關服務之年資為準。但具有下列服務年資，准予併計：…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依此規定，行政院各機關臨時員工在任職正式工友之前，如「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臨時員工服務年資，准予併計；然上開所稱「臨時員工」，自係指「各機關於民國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及約聘僱人員或擔任應徵召服兵役員工（包含職員及工友）職務輪代等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按月支給工資人員而言」，此情亦經上開人事局以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在案（見本院卷第204至205頁），復可觀之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於94年7月1日修正公布時為第25點）立法說明中揭櫫「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民國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甚明（見原審卷第199頁）。是以上開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事務管理規則之規定及人事局之函釋，即屬勞基法第84條之2所規定「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標準，自應依上開規定及行政函釋為採計。
(四)經查，上訴人固係自60年9月26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有內政部工技人員考核記錄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可佐（見原審卷第19、21頁），顯非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即70年6月30日前已改僱編制內工友，則上訴人於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即不符上開規定及函釋所指之臨時員工，自不屬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所載「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情形，其所適用勞基法前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自無上開規定應予併計核給退休金之適用。而就本件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標準一事，被上訴人斯時並無自訂規定，雙方亦未協商，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故被上訴人主張不得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應屬有據。上訴人雖辯以被上訴人改僱其為編制內技工並未見派令，無法確認其究為何時改僱云云，並執79年2月16日由被上訴人將其他臨時工友改僱為正式工友之令稿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惟勞動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一定方式方得成立或生效，自非必以派令為之，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內政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內容已明載上訴人之職別為「技工」、異動別為「到職」、日期為「12月1日」、工作單位為「總務司」等事項（見原審卷第21頁），均核與上訴人前開提出之令稿記載方式雷同，足認上訴人確於斯時始正式補實為被上訴人編制內之員工，另遍查全卷亦無其他反證上訴人在此之前即已非臨時技工，則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難逕採。又上訴人尚辯稱被上訴人有自訂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之規定云云，然查該規則既經上訴人自認為87年所訂定（見本院卷第31頁），核非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規定，且細繹其內容亦僅係重申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範意旨，自不得以之為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再上訴人所述於108年12月底由被上訴人總務司陳科長召開之座談會中，即已與含上訴人在內之工友為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之協商乙節，惟查座談會性質僅具宣導效果，會議中僅由不具代理權之陳科長在場難認有何跟與會人士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可能，且上訴人復未爭執該次座談會並無任何正式文書可憑，則殊難想像果若涉及是否核給員工退休金之重要協商結論，卻未交予雙方書面文件或製作會議紀錄之理，是該次會議難認有生協商之效力，上訴人請求傳訊與會相關證人，亦核無調查之必要。故綜上查證，本件應認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上訴人非屬得併計年資核給退休金之臨時員工，並無當時法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應予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規定之適用。
(五)至上訴人抗辯縱本件真有溢領問題，業經被上訴人內部簽請部長核准並經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被上訴人遲於其退休後1年11月後始為催告，其中並未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亦已逾1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被上訴人單純發放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行為，應屬事實行為，對此溢發款項自無民法撤銷意思表示及該除斥期間規定之適用。又上訴人所稱其他林蘇阿月、沈田和蘭等退休人士之臨時年資有經併計等節，亦屬個案情形，並無事證足佐相關基礎事實、核定條件與本件相同，自不足影響本案之認定。再以本件乃肇因於兩造勞動關係下之核發退休金事件，被上訴人係立於私法主體地位從事私法行為，屬私權爭議範疇，自適用私法自治原則，不受上訴人主張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拘束。從而，上訴人前揭抗辯，均難憑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不得合併計算核給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即屬有據。
(六)上訴人得領取一次退休金之數額為167萬1015元：
    查兩造如前三、(三)所載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0,440）。至其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工服務年資則如前述，不得併計領取退休金。合計上訴人得請領一次退休金之總額共為167萬1015元（計算式：680,575元+990,440元=1,671,015元）。
(七)上訴人得領取工友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7萬7763元：
　　按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工友管理要點所稱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含駕駛）(以下合稱工友），其具有84年6月30日以前服務年資，經採計核給退休金或離職給與者」，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則經本院審認不得合併計算退職補償金，是採計期間應自70年12月1日上訴人受僱為被上訴人編制內技工，迄至84年6月30日，共為13年7月，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而計算方式依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3條之規定為：「工友合於前條規定之年資，其補償金總額，應以工友補償金基數乘以補償金基數内涵計算。前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為依工友管理要點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所計得應領退休金或離職給與之基數。第1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內涵，為工友最後在職餉級之月工餉15％」，補償金基數基數則由上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2點第1項第1款：「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本餉或年功餉及本人實物代金新臺幣930元為基數，每服務滿半年給與1個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1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之方式定之」之規定，是該基數應為28（計算式：13〔13年年資〕×2〔每半年給1個基數〕＋1〔7個月年資以1年計〕×2〔每半年給1個基數〕=28）。合計上訴人得請領退職補償金之總額為7萬7763元（計算式：18,515元〔最後在職餉級月工餉〕×15％×28〔基數〕=77,763元）。
(八)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制度，旨在矯正及調整因財貨之損益變動而造成財貨不當移動之現象，使之歸於公平合理之狀態，以維護財貨應有之歸屬狀態，俾法秩序所預定之財貨分配法則不致遭到破壞。故當事人間之財產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倘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可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得以請領之一次退休金與退職補償金，業經本院審認共計174萬8778元（計算式：1,671,015元+77,763元=1,748,778元），其實際領取者為加計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後所核給共計216萬2022元（計算式：2,025,900元+136,122元=216萬2022元，見原審卷第108頁），然因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則上訴人即受有溢領41萬3244元（計算式：2,162,022元-1,748,778元=413,244元）之利益，且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故被上訴人因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返還41萬3223元，為有理由。
(九)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各有明定。查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參不爭執事項(五)），足徵上訴人至遲於同年6月15日已知悉被上訴人主張有上開溢發金額之無法律上原因情事，是揆之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自111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核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1萬3223元及自111年8月1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陳裕涵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40號

上  訴  人  何亞萍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法定代理人  林右昌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洪孟歆律師

            段陶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

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本件訴訟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技工（技術工友）之上訴人

    ，基於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僱用關係，溢領「一次退休金」及

    「退職補償金」然不予返還溢領部分之不當得利事件，依最

    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及法務部函令之意旨，應屬私權爭議，民

    事法院具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行政院於民國61年修正事務管理規則前，得僱用臨時工友並

    得併編制內工友年資辦理退職。嗣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

    理原則」，依該處理原則規定，臨時及額外僱用之工友，比

    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予以遣離，不得留

    用，準此，自66年度起，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於5年內（即70

    年6月30日以前）應予以遣離完畢，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

    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於70年6月30日以

    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至於上

    項原則實施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既與規定不合，其年資自無

    從併計

　　。行政院於72年更明定於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現為

    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1項第3款至第5款），即規定64年11

    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

    （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具有證明文件者准

    予併計退職年資。而原事務管理規則，業於94年7月1日廢止

    ，工友管理事項並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94

    年版工友管理要點在第25點第1項第2款係規定，曾依據法令

    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者，年

    資准予併計。且依該點說明欄內所定義之「臨時員工」，係

    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

    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

    嗣於101年修正工友管理要點時，正式將64年11月3日前，已

    擔任機關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

    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得

    併計退休年資修入該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1項第3款條文

    。從而，「臨時工友」得併計退休年資者，係指64年11月3

    日前，已擔任被上訴人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

    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

    資銜接者，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上訴人固然自60年9月26日

    即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70年12月1日始

　　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技工，已逾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之70

    年6月30日之期限，故上訴人實未符合臨時工友服務年資可

    併計退休年資之規定。

(三)事務管理規則、工友管理要點及臺灣省政府人事處85年10月

    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核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84條之2後段之「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行政機關之

    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應依上開規定及函

    釋辦理。勞基法施行前，除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外，我

    國並無法令明文規定雇主需給付勞工退休金，除退休規則所

    稱之工廠外，雇主自訂退休辦法，乃為酬庸勞工之辛勞，保

    障其退休生活之一種福利措施，自無受該退休規則或勞基法

    拘束之餘地。本件並無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

    及退職金之法令依據，故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臨時工友

    工作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金及退職金之年資。又勞基法就自

    請退休及強制退休之退休條件分別明定於第53條及第54條，

    而關於退休金之給與，勞基法第84條之2明定退休金採用分

    段適用之原則。是以，基於上開勞基法相關法規，工作年資

    係同作為退休條件及退休金計算之基準，然並非謂勞工退休

    時，工作年資即不區分適用勞基法前後之情形，一律併計為

    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故上訴人之主張與上

    開勞基法法規尚有未合，應不得採。

(四)上訴人雖以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第15366號令規定

    ，各機關學校臨時工友，經補編為編制內正式工友後辦理退

    職，如係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臨

    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核給工友退職金；進而主張關於

    上訴人前為臨時工友之年資得予併計為退休年資。惟依事務

    管理規則規定及人事處之函釋，上訴人於70年12月1日前仍

    為臨時工友，並非編制內人員，自非為該函令所述之對象，

    從而，上訴人於適用勞基法前擔任臨時技工之工作年資，並

    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律依據。且勞基

    法第84條之2已明文規定退休金計算係採分段適用原則，故

    與實體從舊原則無涉。再參酌勞基法第84條之2之文義及立

    法理由，以及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之立法理由，可知年資

    併計者僅涉及退休條件，退休金仍採分段適用之原則。又10

    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亦明定，適用勞基法前之臨

    時人員工作年資不發給工友退休金，故上訴人顯係誤解各該

    函釋之旨意，其主張自不可採。行政院係基於精簡員額、貫

    徹依編制用人及國家財政等公益之目的，而於61年修訂事務

    管理規則明定不得再僱用臨時工友，且規劃就已受僱之臨時

    工友改為編制内人員或進行遣離，並給予退職金，且明定未

    於70年6月30日以前遣離之臨時工友，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

    年資應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故行政院為上開公益之目的而

    進行人員縮編，並貫徹編制內用人以保障員工之權利，亦階

    段性將臨時工友異動為編制內人員，或遣離臨時工友並給予

    退職金，行政院之作為係已兼顧保障人民基本權、維護法律

    安定性及誠實信用原則。

(五)至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審酌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云云，

    惟查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係於85年12月27日增訂，87年內

    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就退休服務年資之採計以及退休金

    給與標準之制訂，皆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仿，難認原

    判決就認定事實上有何不當。而上訴人提出林蘇阿月及沈田

    和蘭2案主張渠等均合併計算臨時人員年資，惟查該2人分別

    係於67年1月1日、70年7月1日到職，渠等應屬編制內工友，

    而無臨時年資併計之問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平等原

    則，顯有誤會；倘若確有不應併計臨時年資情事，被上訴人

    亦會依法請求返還，並不影響本件得向上訴人行使之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

(六)上訴人另主張本件未有派令，無法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

    異動表認定上訴人有人事異動云云，惟勞動契約係非要式契

    約，且遍查斯時僱用臨時工友之相關法令，亦未見法令明文

    要求須以派令作為勞動契約生效之要件。又上訴人提出之其

    他人員僱用或調整工作之時點皆為79年2月16日，而上訴人

    係於70年12月1日正式異動為編制內人員，兩者時點未盡相

    同，被上訴人就人員僱用之相關法令多有更迭，自難比附援

    引。又行政院為辦理人事行政規劃，特設人事行政總處，於

    82年制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並授權制定工友管理

    要點，故工友管理要點就臨時工友年資是否併計已有明文規

    範，且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符。是以，本件臨時工友

    年資併計之相關規定並無違法律優位原則之虞。

(七)上訴人申請屆齡退休時，被上訴人承辦人之職務代理人即廖

    雪莉誤將上訴人臨時技工之年資併入退休年資，致溢發「一

    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於當時係計算上訴

    人「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新臺幣（下同

    ）216萬2022元（按分為202萬5900元+13萬6122元=216萬202

    2元），然被上訴人就此並無行政裁量權限，亦無創設兩造

    間新的法律關係，僅係發函通知上訴人於退休時得請領「一

    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該函之性質應為一般

    通知函，核屬事實行為，並非可得撤銷之標的。嗣被上訴人

    發現上訴人並未於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

    內工友，其臨時人員之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年資，則上訴人

    應得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應為174萬8

    799元（分別為167萬1015元+7萬7784元=174萬8799元）。與

    前揭誤發之數額相減後，可知上訴人溢領「一次退休金」為

    35萬4885元（計算式：2,025,900元-1,671,015元=354,885

    元）及「退職補償金」5萬8338元（計算式：136,122元-77,

    784元=58,338元），合計溢領41萬3223元（計算式：354,88

    5元+58,338元=413,223元）。是以，本件被上訴人給付退休

    金係基於上訴人行使退休金請求權，被上訴人因而清償債務

    之事實行為，就上訴人溢領之數額核屬自始給付目的欠缺之

    不當得利事件。末參酌行政機關就公法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

    ，行政機關並無裁量權限，故被上訴人應得援引相類之法理

    ，主張被上訴人就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數額無裁量核定之權，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金額，亦應適用民法不當得

    利之相關規定。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訴請

    上訴人返還溢發款項之不當得利41萬3223元暨法定利息等語

    。

二、上訴人則以：

(一)原判決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係於70年

    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然異動表係工作分配，並非

    任用職務調動或僱傭人員之職務賦予，該異動表並非派令，

    亦無法取代派令。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金業經被上訴人109

    年7月7日總務司0000000000號退休簽呈核可，並於109年7月

    9日核定公文、退休申請書及退職補償金發給名冊，均詳列

    計算之方式、並記明各項應給付之金額，是本件業經相關審

    核及覆核作業，應無溢發之情形。公務人員承辦業務應就與

    本身業務相關之勞工法令函釋等規定詳加暸解，善盡職務上

    的注意事項，訴外人廖雪莉為約僱職務代理人，各機關職務

    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明文規定，各機關對與人民權利義務攸關

    之業務，應注意避免以約聘僱人員辦理之，縱職務代理人不

    諳業務，公文皆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層層決行，公文既經呈奉

    核定在案，應具有其信賴度，且已為通知給付，並經當事人

    受領。上訴人既未冒領或偽造文書，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定

    之脅迫情形下取得，自非屬無法律上原因之受領，並無不當

    得利之情形可言。且被上訴人在事隔1年11個月後始函稱溢

    發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並責令上訴人限期繳回，被

    上訴人行使權利顯有違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

    兩次催繳函均僅係催繳之觀念通知，全文內容、主旨、說明

    ，無提及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顯難認已有撤銷該錯誤之意

    思表示。被上訴人倘認上訴人退休金額關於臨時人員年資併

    計起算日期之意思表示有錯誤，自應於1年之除斥期間內，

    向上訴人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之撤銷權已逾1

    年除斥期間而消滅，其撤銷自不生效力。

(二)依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

    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

    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

    函等函釋內容，公務機構技工、工友曾任臨時人員之年資，

    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

    始為合法。本件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以臨

    時技工身分受僱於被上訴人，嗣於未中斷年資隔日之70年12

    月1日起轉任為正式技工，並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且

    其任臨時技工及正式技工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

    間斷，揆諸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

    之規定暨勞委會前揭函釋之說明，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

    償金年資，應自受僱日即60年9月26日起算至109年6月30日

    退休離職之日止，應予併計，合計共48年10個月甚明。依勞

    基法第84條之2之規定，勞工工作年資雖應自受僱之日起算

    ，然退休金給予標準，應按該工作年資在適用該法之前後，

    分別適用當時之法令，而上訴人的臨時年資（即60年9月26

    日至70年11月30日）係在人事局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

    882號書函就「臨時員工」定義解釋前，依當時應適用之法

    令為行政院72年4月29日台72秘字第7606號令修正「事務管

    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之規定，基於「實體從舊原則」為對

    勞工權益為保障，上訴人之臨時技工年資自應併計。行政院

    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字第15366號令全文並無須於何時補

    實之時間規定，僅敘明須於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

    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詎被上訴人竟以

    上訴人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技工，並非編制內人員，自

    不符合該函令所述之對象云云，錯誤理解該令。

(三)「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經原人事局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

    第23522號函實施，僅屬行政函釋，被上訴人逕以未經授權

    之行政函釋排除64年11月3日以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或70年7月

    1日以後始改僱為編制內正式工友之臨時工友年資，顯已牴

    觸勞基法第10條及第84條之2之明文規定，與法律優位原則

    有違，亦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

    屬無效。而94年訂定發布「工友管理要點」，並未將工友管

    理要點逐點說明之第25點說明三所稱「臨時員工」定義納入

    條文內，則發布時如條文未視定者，「說明」並無意義，即

    無規制之作用。101年7月3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2項

    、107年11月18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所稱「臨時

    人員」，依據勞委會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

    公告，係指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適用

    勞基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上訴

    人並非上揭公告所稱適用人員，相關退休金規定自依勞基法

    前之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適用事務管理規則，勞基法後工作

    年資之退休金計算依據勞基法，兩者截然不同。是以，上訴

    人於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之臨時年資，應依當時法

    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辦理准予併計，上訴人領取

    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皆有法律上之原因受領，自無不當得利

    可言。

(四)被上訴人於87年訂定「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於該規則第

    58條明確規定工友退休金給付，且於108年12月召開工友座

    談會，談及退休人員的臨時人員年資，確認在同一機關，年

    資未中斷，只要確認到部時間，即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

    併計，原審就此重要事項應傳喚證人而不為，即有應調查之

    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係執行法律之規定

    作成行政行為而非審查法律，如係立法不周，即應迅速尋求

    補救，追溯既往，而非任由勞工四處投訴，並以不具正當性

    之文件作為核定上訴人退休年資之依據。

(五)又訴外人林蘇阿月、沈田和蘭均係未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

　　、70年6月30日前補實，且臨時年資與編制年資有併計並給

    予退休金者，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規定，相同事件應為相

    同處理，而不得有差別待遇。又109年與上訴人同時辦理退

    休共有7人，即北部3人、中辦4人，其中中辦同仁服務年資

    有長達49年11個月，竟無臨時年資併計問題，被上訴人顯對

    上訴人有差別待遇。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2項對於

    政府針對人民互動文件之處理，有2個月為處理之期限，然

    本案經核發退休金後，經過長達1年11個月之時程，為應處

    理時限之17.5倍，其處理程序顯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本件上

    訴人既無任何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存在事實，就宜依最有利

    於勞方之「信賴保護原則」，維護對上訴人的既得利益，始

    符勞基法之精神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

    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2至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

    文字及順序）：

(一)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兩

    造當時無退休金及資遣費之約定，嗣於70年12月1日起上訴

    人經被上訴人改僱為內政部編制內技工至109年6月30日止。

(二)勞委會86年9月1日(86)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指定公務機構

    技工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

    人。

(三)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

    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

    ，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在

    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

    上開基數後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

    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

    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

    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

    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0,

    440）。

(四)上訴人得請領之退職補償金係計算至84年6月30日期間之服

    務年資，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

(五)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

    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

    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

五、得心證之理由：　　　

　　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93頁

    ）：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工

    服務年資（下稱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得否合併計算於上訴

    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溢領退休金及

    退職補償金共41萬3223元為由，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上

    開金額暨法定利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再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基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基法適用

    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

    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 款

    、第2項及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勞基法所稱之主管機關

    即勞委會於86年9月1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公

    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與清潔隊員等工作者，

    於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而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人

    （參不爭執事項(二)）。準此，本件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之

    技工，應自87年7月1日起有勞基法之適用。

(二)次按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

　　，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

    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

    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與

    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工工作年

    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日起算；適用本法前

    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2

    、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規定

    之文義、精神，乃就勞工之「工作年資」明定自受僱日起算

    ，惟就「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仍肯認於適用勞基法

    前之年資應如何給予資遣費及退休金，應依當時應適用之法

    令規定計算或依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資雙方之協商計算

    之；適用勞基法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始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計

    給，並不生溯及既往問題。是上訴人雖提出人事局88年8月6

    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一

    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等

    函為證（見原審卷第129至137頁），然細繹其所稱年資應予

    併計一事，均係針對是否得併計成就退休要件之「工作年資

    」而為說明，並未就「退休金給與標準」作成函釋，故與本

    件乃涉及退休金之採計標準爭議，要屬二事，自難為本件之

    參採。從而，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既屬於上訴人於87年7月1日

    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本件爭點亦係針對該等年資得否

    採計為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計算，則揆諸上開勞

    基法第84條之2等規定及說明，本件即應適用當時應適用之

    法令、或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依勞資雙方即兩造間

    就此之協商以決之，且未牴觸上訴人所辯之勞基法第10條規

    定，核與法律優位原則無違。

(三)再按行政院於46年8月2日以（46）台人字第4212號令訂定發

    布「事務管理規則」（其中第328條至第371條規定工友之僱

    用與退休事項，於94年7月1日廢止，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

    要點規定辦理）第328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工友，係指各機

    關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嗣為精簡員額及

    貫徹依編制用人，行政院另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則

    」，由人事局於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通函實施

    ，規定對於當時已受僱之臨時工友（包含臨時技工及臨時駕

    駛），應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自66年度

    起，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予以遣散完畢，不得留

    用，嗣後亦不得再行僱用臨時工友；因此，各機關於64年11

    月3日上項原則通函實施前已進用之臨時工友，而未依規定

    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餘70

    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

    併計，有人事局64年11月3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85年10

    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47至

    148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事務管理規則第363條第1

    、2項復於72年4月29日修正明定：「工友之退休，依勞動基

    準法之規定，按其服務年資發給一次退休金。工友適用勞動

    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每服務半年給予1個基數，滿15年後

    另行一次加發一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

    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一次

    退休金，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月工餉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

    數。」，第365條第3款規定：「工友退休年資之計算，除勞

    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在本機關服務之

    年資為準。但具有下列服務年資，准予併計：…曾依據法令

    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

    明文件者。」，依此規定，行政院各機關臨時員工在任職正

    式工友之前，如「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

    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臨時員工服務年

    資，准予併計；然上開所稱「臨時員工」，自係指「各機關

    於民國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

    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及

    約聘僱人員或擔任應徵召服兵役員工（包含職員及工友）職

    務輪代等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按月支給工資人員而言」，此

    情亦經上開人事局以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

    在案（見本院卷第204至205頁），復可觀之工友管理要點第

    24點（於94年7月1日修正公布時為第25點）立法說明中揭櫫

    「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

    ，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民國70年6月30日

    ）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甚明（見原審卷第199頁）。是以

    上開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事務管理規則之規定及人事局之函

    釋，即屬勞基法第84條之2所規定「當時應適用之法令」，

    各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標準，自應

    依上開規定及行政函釋為採計。

(四)經查，上訴人固係自60年9月26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

    技工，惟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有內政部工

    技人員考核記錄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可佐（見

    原審卷第19、21頁），顯非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

    限即70年6月30日前已改僱編制內工友，則上訴人於系爭臨

    時技工年資期間即不符上開規定及函釋所指之臨時員工，自

    不屬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所載「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

    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

    」之情形，其所適用勞基法前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自無上

    開規定應予併計核給退休金之適用。而就本件適用勞基法前

    之工作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標準一事，被上訴人斯時並無自

    訂規定，雙方亦未協商，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並

    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故被上訴人主張

    不得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應屬有

    據。上訴人雖辯以被上訴人改僱其為編制內技工並未見派令

    ，無法確認其究為何時改僱云云，並執79年2月16日由被上

    訴人將其他臨時工友改僱為正式工友之令稿為證（見本院卷

    第43頁），惟勞動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一定方式方得成立

    或生效，自非必以派令為之，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內政部

    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內容已明載上訴人之職別為

    「技工」、異動別為「到職」、日期為「12月1日」、工作

    單位為「總務司」等事項（見原審卷第21頁），均核與上訴

    人前開提出之令稿記載方式雷同，足認上訴人確於斯時始正

    式補實為被上訴人編制內之員工，另遍查全卷亦無其他反證

    上訴人在此之前即已非臨時技工，則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

    難逕採。又上訴人尚辯稱被上訴人有自訂內政部工友工作規

    則第58條之規定云云，然查該規則既經上訴人自認為87年所

    訂定（見本院卷第31頁），核非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規

    定，且細繹其內容亦僅係重申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範意旨

    ，自不得以之為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再上訴人所述於108

    年12月底由被上訴人總務司陳科長召開之座談會中，即已與

    含上訴人在內之工友為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之協商乙節

    ，惟查座談會性質僅具宣導效果，會議中僅由不具代理權之

    陳科長在場難認有何跟與會人士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可能，

    且上訴人復未爭執該次座談會並無任何正式文書可憑，則殊

    難想像果若涉及是否核給員工退休金之重要協商結論，卻未

    交予雙方書面文件或製作會議紀錄之理，是該次會議難認有

    生協商之效力，上訴人請求傳訊與會相關證人，亦核無調查

    之必要。故綜上查證，本件應認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上訴

    人非屬得併計年資核給退休金之臨時員工，並無當時法令即

    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應予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規定之

    適用。

(五)至上訴人抗辯縱本件真有溢領問題，業經被上訴人內部簽請

    部長核准並經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被上訴

    人遲於其退休後1年11月後始為催告，其中並未撤銷錯誤之

    意思表示，亦已逾1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被上訴人單純發

    放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行為，應屬事實行為，對此溢發款

    項自無民法撤銷意思表示及該除斥期間規定之適用。又上訴

    人所稱其他林蘇阿月、沈田和蘭等退休人士之臨時年資有經

    併計等節，亦屬個案情形，並無事證足佐相關基礎事實、核

    定條件與本件相同，自不足影響本案之認定。再以本件乃肇

    因於兩造勞動關係下之核發退休金事件，被上訴人係立於私

    法主體地位從事私法行為，屬私權爭議範疇，自適用私法自

    治原則，不受上訴人主張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拘束。從而

    ，上訴人前揭抗辯，均難憑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系爭臨

    時技工年資，不得合併計算核給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即屬

    有據。

(六)上訴人得領取一次退休金之數額為167萬1015元：

    查兩造如前三、(三)所載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

    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

    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

    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

    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

    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5）；

    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務年資

    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之年資

    ），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

    ，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

    0,440）。至其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

    工服務年資則如前述，不得併計領取退休金。合計上訴人得

    請領一次退休金之總額共為167萬1015元（計算式：680,575

    元+990,440元=1,671,015元）。

(七)上訴人得領取工友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7萬7763元：

　　按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工友管理要點所稱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含駕駛

    ）(以下合稱工友），其具有84年6月30日以前服務年資，經

    採計核給退休金或離職給與者」，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則經本

    院審認不得合併計算退職補償金，是採計期間應自70年12月

    1日上訴人受僱為被上訴人編制內技工，迄至84年6月30日，

    共為13年7月，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而計算方式依

    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3條之規定為：「工友合於前條

    規定之年資，其補償金總額，應以工友補償金基數乘以補償

    金基數内涵計算。前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為依工友管理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所計得

    應領退休金或離職給與之基數。第1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

    內涵，為工友最後在職餉級之月工餉15％」，補償金基數基

    數則由上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2點第1項第1款：「適用勞動基

    準法前之服務年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本餉或年功餉及本

    人實物代金新臺幣930元為基數，每服務滿半年給與1個基數

    ，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1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

    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

    以1年計之方式定之」之規定，是該基數應為28（計算式：1

    3〔13年年資〕×2〔每半年給1個基數〕＋1〔7個月年資以1年計〕×2

    〔每半年給1個基數〕=28）。合計上訴人得請領退職補償金之

    總額為7萬7763元（計算式：18,515元〔最後在職餉級月工餉

    〕×15％×28〔基數〕=77,763元）。

(八)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制度，旨在矯正及調整因

    財貨之損益變動而造成財貨不當移動之現象，使之歸於公平

    合理之狀態，以維護財貨應有之歸屬狀態，俾法秩序所預定

    之財貨分配法則不致遭到破壞。故當事人間之財產變動，即

    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倘無法律上之原因，

    即可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30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上訴人得以請領之一次退休金與退職補償金，

    業經本院審認共計174萬8778元（計算式：1,671,015元+77,

    763元=1,748,778元），其實際領取者為加計系爭臨時技工

    年資後所核給共計216萬2022元（計算式：2,025,900元+136

    ,122元=216萬2022元，見原審卷第108頁），然因系爭臨時

    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則上

    訴人即受有溢領41萬3244元（計算式：2,162,022元-1,748,

    778元=413,244元）之利益，且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故被

    上訴人因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返還41萬3223

    元，為有理由。

(九)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各有明定。查被上訴人於111

    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

    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

    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參不爭執事項(五)），足徵上訴人

    至遲於同年6月15日已知悉被上訴人主張有上開溢發金額之

    無法律上原因情事，是揆之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自111

    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核

    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1萬3223元及自111年8月1日

    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

    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

    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

    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陳裕涵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40號

上  訴  人  何亞萍  

被 上訴 人  內政部  

法定代理人  林右昌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洪孟歆律師

            段陶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一)本件訴訟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技工（技術工友）之上訴人，基於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僱用關係，溢領「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然不予返還溢領部分之不當得利事件，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及法務部函令之意旨，應屬私權爭議，民事法院具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行政院於民國61年修正事務管理規則前，得僱用臨時工友並得併編制內工友年資辦理退職。嗣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依該處理原則規定，臨時及額外僱用之工友，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予以遣離，不得留用，準此，自66年度起，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應予以遣離完畢，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於70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至於上項原則實施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既與規定不合，其年資自無從併計

　　。行政院於72年更明定於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現為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1項第3款至第5款），即規定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具有證明文件者准予併計退職年資。而原事務管理規則，業於94年7月1日廢止，工友管理事項並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94年版工友管理要點在第25點第1項第2款係規定，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者，年資准予併計。且依該點說明欄內所定義之「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工友者。嗣於101年修正工友管理要點時，正式將64年11月3日前，已擔任機關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得併計退休年資修入該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1項第3款條文。從而，「臨時工友」得併計退休年資者，係指64年11月3日前，已擔任被上訴人之臨時工友，並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始得併計退休年資。上訴人固然自60年9月26日即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70年12月1日始

　　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技工，已逾編餘工友處理原則所定之70年6月30日之期限，故上訴人實未符合臨時工友服務年資可併計退休年資之規定。

(三)事務管理規則、工友管理要點及臺灣省政府人事處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核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2後段之「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行政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應依上開規定及函釋辦理。勞基法施行前，除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外，我國並無法令明文規定雇主需給付勞工退休金，除退休規則所稱之工廠外，雇主自訂退休辦法，乃為酬庸勞工之辛勞，保障其退休生活之一種福利措施，自無受該退休規則或勞基法拘束之餘地。本件並無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令依據，故上訴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臨時工友工作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金及退職金之年資。又勞基法就自請退休及強制退休之退休條件分別明定於第53條及第54條，而關於退休金之給與，勞基法第84條之2明定退休金採用分段適用之原則。是以，基於上開勞基法相關法規，工作年資係同作為退休條件及退休金計算之基準，然並非謂勞工退休時，工作年資即不區分適用勞基法前後之情形，一律併計為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退休金計算基準，故上訴人之主張與上開勞基法法規尚有未合，應不得採。

(四)上訴人雖以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第15366號令規定，各機關學校臨時工友，經補編為編制內正式工友後辦理退職，如係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核給工友退職金；進而主張關於上訴人前為臨時工友之年資得予併計為退休年資。惟依事務管理規則規定及人事處之函釋，上訴人於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工友，並非編制內人員，自非為該函令所述之對象，從而，上訴人於適用勞基法前擔任臨時技工之工作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法律依據。且勞基法第84條之2已明文規定退休金計算係採分段適用原則，故與實體從舊原則無涉。再參酌勞基法第84條之2之文義及立法理由，以及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之立法理由，可知年資併計者僅涉及退休條件，退休金仍採分段適用之原則。又107年版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亦明定，適用勞基法前之臨時人員工作年資不發給工友退休金，故上訴人顯係誤解各該函釋之旨意，其主張自不可採。行政院係基於精簡員額、貫徹依編制用人及國家財政等公益之目的，而於61年修訂事務管理規則明定不得再僱用臨時工友，且規劃就已受僱之臨時工友改為編制内人員或進行遣離，並給予退職金，且明定未於70年6月30日以前遣離之臨時工友，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故行政院為上開公益之目的而進行人員縮編，並貫徹編制內用人以保障員工之權利，亦階段性將臨時工友異動為編制內人員，或遣離臨時工友並給予退職金，行政院之作為係已兼顧保障人民基本權、維護法律安定性及誠實信用原則。

(五)至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審酌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云云，惟查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係於85年12月27日增訂，87年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就退休服務年資之採計以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之制訂，皆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仿，難認原判決就認定事實上有何不當。而上訴人提出林蘇阿月及沈田和蘭2案主張渠等均合併計算臨時人員年資，惟查該2人分別係於67年1月1日、70年7月1日到職，渠等應屬編制內工友，而無臨時年資併計之問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違平等原則，顯有誤會；倘若確有不應併計臨時年資情事，被上訴人亦會依法請求返還，並不影響本件得向上訴人行使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六)上訴人另主張本件未有派令，無法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有人事異動云云，惟勞動契約係非要式契約，且遍查斯時僱用臨時工友之相關法令，亦未見法令明文要求須以派令作為勞動契約生效之要件。又上訴人提出之其他人員僱用或調整工作之時點皆為79年2月16日，而上訴人係於70年12月1日正式異動為編制內人員，兩者時點未盡相同，被上訴人就人員僱用之相關法令多有更迭，自難比附援引。又行政院為辦理人事行政規劃，特設人事行政總處，於82年制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並授權制定工友管理要點，故工友管理要點就臨時工友年資是否併計已有明文規範，且與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相符。是以，本件臨時工友年資併計之相關規定並無違法律優位原則之虞。

(七)上訴人申請屆齡退休時，被上訴人承辦人之職務代理人即廖雪莉誤將上訴人臨時技工之年資併入退休年資，致溢發「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於當時係計算上訴人「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新臺幣（下同）216萬2022元（按分為202萬5900元+13萬6122元=216萬2022元），然被上訴人就此並無行政裁量權限，亦無創設兩造間新的法律關係，僅係發函通知上訴人於退休時得請領「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該函之性質應為一般通知函，核屬事實行為，並非可得撤銷之標的。嗣被上訴人發現上訴人並未於70年6月30日期限前，改僱為本機關編制內工友，其臨時人員之年資不應併計為退休年資，則上訴人應得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數額應為174萬8799元（分別為167萬1015元+7萬7784元=174萬8799元）。與前揭誤發之數額相減後，可知上訴人溢領「一次退休金」為35萬4885元（計算式：2,025,900元-1,671,015元=354,885元）及「退職補償金」5萬8338元（計算式：136,122元-77,784元=58,338元），合計溢領41萬3223元（計算式：354,885元+58,338元=413,223元）。是以，本件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係基於上訴人行使退休金請求權，被上訴人因而清償債務之事實行為，就上訴人溢領之數額核屬自始給付目的欠缺之不當得利事件。末參酌行政機關就公法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行政機關並無裁量權限，故被上訴人應得援引相類之法理，主張被上訴人就退休金及退職金之數額無裁量核定之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溢領之金額，亦應適用民法不當得利之相關規定。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訴請上訴人返還溢發款項之不當得利41萬3223元暨法定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一)原判決以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認定上訴人係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然異動表係工作分配，並非任用職務調動或僱傭人員之職務賦予，該異動表並非派令，亦無法取代派令。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金業經被上訴人109年7月7日總務司0000000000號退休簽呈核可，並於109年7月9日核定公文、退休申請書及退職補償金發給名冊，均詳列計算之方式、並記明各項應給付之金額，是本件業經相關審核及覆核作業，應無溢發之情形。公務人員承辦業務應就與本身業務相關之勞工法令函釋等規定詳加暸解，善盡職務上的注意事項，訴外人廖雪莉為約僱職務代理人，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明文規定，各機關對與人民權利義務攸關之業務，應注意避免以約聘僱人員辦理之，縱職務代理人不諳業務，公文皆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層層決行，公文既經呈奉核定在案，應具有其信賴度，且已為通知給付，並經當事人受領。上訴人既未冒領或偽造文書，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定之脅迫情形下取得，自非屬無法律上原因之受領，並無不當得利之情形可言。且被上訴人在事隔1年11個月後始函稱溢發上訴人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並責令上訴人限期繳回，被上訴人行使權利顯有違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又被上訴人兩次催繳函均僅係催繳之觀念通知，全文內容、主旨、說明，無提及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顯難認已有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倘認上訴人退休金額關於臨時人員年資併計起算日期之意思表示有錯誤，自應於1年之除斥期間內，向上訴人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之撤銷權已逾1年除斥期間而消滅，其撤銷自不生效力。

(二)依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函等函釋內容，公務機構技工、工友曾任臨時人員之年資，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始為合法。本件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以臨時技工身分受僱於被上訴人，嗣於未中斷年資隔日之70年12月1日起轉任為正式技工，並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且其任臨時技工及正式技工在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揆諸勞基法第10條、第84條之2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暨勞委會前揭函釋之說明，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年資，應自受僱日即60年9月26日起算至109年6月30日退休離職之日止，應予併計，合計共48年10個月甚明。依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定，勞工工作年資雖應自受僱之日起算，然退休金給予標準，應按該工作年資在適用該法之前後，分別適用當時之法令，而上訴人的臨時年資（即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係在人事局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就「臨時員工」定義解釋前，依當時應適用之法令為行政院72年4月29日台72秘字第7606號令修正「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之規定，基於「實體從舊原則」為對勞工權益為保障，上訴人之臨時技工年資自應併計。行政院61年6月6日臺61人政肆字第15366號令全文並無須於何時補實之時間規定，僅敘明須於同一機關連續服務，其年資從未間斷者，曾任臨時工友之年資，准予併計。詎被上訴人竟以上訴人70年12月1日前仍為臨時技工，並非編制內人員，自不符合該函令所述之對象云云，錯誤理解該令。

(三)「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經原人事局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實施，僅屬行政函釋，被上訴人逕以未經授權之行政函釋排除64年11月3日以後進用之臨時工友或70年7月1日以後始改僱為編制內正式工友之臨時工友年資，顯已牴觸勞基法第10條及第84條之2之明文規定，與法律優位原則有違，亦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而94年訂定發布「工友管理要點」，並未將工友管理要點逐點說明之第25點說明三所稱「臨時員工」定義納入條文內，則發布時如條文未視定者，「說明」並無意義，即無規制之作用。101年7月3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第2項、107年11月18日修正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第2項所稱「臨時人員」，依據勞委會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係指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適用勞基法之技工、駕駛人、工友、清潔隊員、國會助理，上訴人並非上揭公告所稱適用人員，相關退休金規定自依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計算退休金適用事務管理規則，勞基法後工作年資之退休金計算依據勞基法，兩者截然不同。是以，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至70年11月30日之臨時年資，應依當時法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辦理准予併計，上訴人領取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皆有法律上之原因受領，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四)被上訴人於87年訂定「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於該規則第58條明確規定工友退休金給付，且於108年12月召開工友座談會，談及退休人員的臨時人員年資，確認在同一機關，年資未中斷，只要確認到部時間，即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原審就此重要事項應傳喚證人而不為，即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係執行法律之規定作成行政行為而非審查法律，如係立法不周，即應迅速尋求補救，追溯既往，而非任由勞工四處投訴，並以不具正當性之文件作為核定上訴人退休年資之依據。

(五)又訴外人林蘇阿月、沈田和蘭均係未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

　　、70年6月30日前補實，且臨時年資與編制年資有併計並給予退休金者，依行政程序法第6條之規定，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而不得有差別待遇。又109年與上訴人同時辦理退休共有7人，即北部3人、中辦4人，其中中辦同仁服務年資有長達49年11個月，竟無臨時年資併計問題，被上訴人顯對上訴人有差別待遇。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2項對於政府針對人民互動文件之處理，有2個月為處理之期限，然本案經核發退休金後，經過長達1年11個月之時程，為應處理時限之17.5倍，其處理程序顯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本件上訴人既無任何不當得利構成要件之存在事實，就宜依最有利於勞方之「信賴保護原則」，維護對上訴人的既得利益，始符勞基法之精神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92至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序）：

(一)上訴人自60年9月26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兩造當時無退休金及資遣費之約定，嗣於70年12月1日起上訴人經被上訴人改僱為內政部編制內技工至109年6月30日止。

(二)勞委會86年9月1日(86)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指定公務機構技工自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人。

(三)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0,440）。

(四)上訴人得請領之退職補償金係計算至84年6月30日期間之服務年資，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

(五)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

五、得心證之理由：　　　

　　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93頁）：上訴人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工服務年資（下稱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得否合併計算於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溢領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共41萬3223元為由，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再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基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基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 款、第2項及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勞基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即勞委會於86年9月1日以(86)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公告指定公務機構技工、駕駛人、工友與清潔隊員等工作者，於87年7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而其中公務機構包含被上訴人（參不爭執事項(二)）。準此，本件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之技工，應自87年7月1日起有勞基法之適用。

(二)次按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

　　，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與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日起算；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2、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條文規定之文義、精神，乃就勞工之「工作年資」明定自受僱日起算，惟就「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仍肯認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年資應如何給予資遣費及退休金，應依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或依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勞基法後之退休金給與標準始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計給，並不生溯及既往問題。是上訴人雖提出人事局88年8月6日88局企字第016931號書函、勞委會88年6月3日台88勞動一字第022585號函、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7499號等函為證（見原審卷第129至137頁），然細繹其所稱年資應予併計一事，均係針對是否得併計成就退休要件之「工作年資」而為說明，並未就「退休金給與標準」作成函釋，故與本件乃涉及退休金之採計標準爭議，要屬二事，自難為本件之參採。從而，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既屬於上訴人於87年7月1日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本件爭點亦係針對該等年資得否採計為上訴人之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計算，則揆諸上開勞基法第84條之2等規定及說明，本件即應適用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或依各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依勞資雙方即兩造間就此之協商以決之，且未牴觸上訴人所辯之勞基法第10條規定，核與法律優位原則無違。

(三)再按行政院於46年8月2日以（46）台人字第4212號令訂定發布「事務管理規則」（其中第328條至第371條規定工友之僱用與退休事項，於94年7月1日廢止，自同日起改依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第328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工友，係指各機關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技術工友及普通工友。嗣為精簡員額及貫徹依編制用人，行政院另於64年核定「編餘工友處理原則」，由人事局於64年11月3日以64局壹字第23522號通函實施，規定對於當時已受僱之臨時工友（包含臨時技工及臨時駕駛），應比照編制內工友發給半數之一次退職金，自66年度起，於5年內（即70年6月30日以前）予以遣散完畢，不得留用，嗣後亦不得再行僱用臨時工友；因此，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上項原則通函實施前已進用之臨時工友，而未依規定期限遣離者，其70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應不得採計；其餘70年6月30日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原臨時工友年資得予併計，有人事局64年11月3日64局壹字第23522號函、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書函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47至148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事務管理規則第363條第1、2項復於72年4月29日修正明定：「工友之退休，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按其服務年資發給一次退休金。工友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每服務半年給予1個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一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一次退休金，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月工餉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第365條第3款規定：「工友退休年資之計算，除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在本機關服務之年資為準。但具有下列服務年資，准予併計：…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依此規定，行政院各機關臨時員工在任職正式工友之前，如「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臨時員工服務年資，准予併計；然上開所稱「臨時員工」，自係指「各機關於民國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及約聘僱人員或擔任應徵召服兵役員工（包含職員及工友）職務輪代等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按月支給工資人員而言」，此情亦經上開人事局以85年10月21日85局企字第36882號函釋在案（見本院卷第204至205頁），復可觀之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於94年7月1日修正公布時為第25點）立法說明中揭櫫「臨時員工」係指各機關於64年11月3日前進用之臨時工友，已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民國70年6月30日）前改僱為編制內工友者甚明（見原審卷第199頁）。是以上開編餘工友處理原則、事務管理規則之規定及人事局之函釋，即屬勞基法第84條之2所規定「當時應適用之法令」，各機關之工友適用勞基法前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標準，自應依上開規定及行政函釋為採計。

(四)經查，上訴人固係自60年9月26日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臨時技工，惟於70年12月1日始改僱為編制內技工，有內政部工技人員考核記錄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可佐（見原審卷第19、21頁），顯非於「編餘工友處理原則」規定期限即70年6月30日前已改僱編制內工友，則上訴人於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即不符上開規定及函釋所指之臨時員工，自不屬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所載「曾依據法令規定進用之本機關按月支給工資臨時員工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之情形，其所適用勞基法前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自無上開規定應予併計核給退休金之適用。而就本件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標準一事，被上訴人斯時並無自訂規定，雙方亦未協商，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故被上訴人主張不得將上訴人之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應屬有據。上訴人雖辯以被上訴人改僱其為編制內技工並未見派令，無法確認其究為何時改僱云云，並執79年2月16日由被上訴人將其他臨時工友改僱為正式工友之令稿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惟勞動契約非要式契約，不以一定方式方得成立或生效，自非必以派令為之，且觀諸被上訴人提出之內政部70年11月30日技工工友異動表，內容已明載上訴人之職別為「技工」、異動別為「到職」、日期為「12月1日」、工作單位為「總務司」等事項（見原審卷第21頁），均核與上訴人前開提出之令稿記載方式雷同，足認上訴人確於斯時始正式補實為被上訴人編制內之員工，另遍查全卷亦無其他反證上訴人在此之前即已非臨時技工，則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難逕採。又上訴人尚辯稱被上訴人有自訂內政部工友工作規則第58條之規定云云，然查該規則既經上訴人自認為87年所訂定（見本院卷第31頁），核非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規定，且細繹其內容亦僅係重申勞基法第84條之2之規範意旨，自不得以之為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再上訴人所述於108年12月底由被上訴人總務司陳科長召開之座談會中，即已與含上訴人在內之工友為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併計之協商乙節，惟查座談會性質僅具宣導效果，會議中僅由不具代理權之陳科長在場難認有何跟與會人士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可能，且上訴人復未爭執該次座談會並無任何正式文書可憑，則殊難想像果若涉及是否核給員工退休金之重要協商結論，卻未交予雙方書面文件或製作會議紀錄之理，是該次會議難認有生協商之效力，上訴人請求傳訊與會相關證人，亦核無調查之必要。故綜上查證，本件應認系爭臨時技工年資期間上訴人非屬得併計年資核給退休金之臨時員工，並無當時法令即事務管理規則第365條第3款應予年資併計核給退休金規定之適用。

(五)至上訴人抗辯縱本件真有溢領問題，業經被上訴人內部簽請部長核准並經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被上訴人遲於其退休後1年11月後始為催告，其中並未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亦已逾1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被上訴人單純發放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之行為，應屬事實行為，對此溢發款項自無民法撤銷意思表示及該除斥期間規定之適用。又上訴人所稱其他林蘇阿月、沈田和蘭等退休人士之臨時年資有經併計等節，亦屬個案情形，並無事證足佐相關基礎事實、核定條件與本件相同，自不足影響本案之認定。再以本件乃肇因於兩造勞動關係下之核發退休金事件，被上訴人係立於私法主體地位從事私法行為，屬私權爭議範疇，自適用私法自治原則，不受上訴人主張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拘束。從而，上訴人前揭抗辯，均難憑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不得合併計算核給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即屬有據。

(六)上訴人得領取一次退休金之數額為167萬1015元：

    查兩造如前三、(三)所載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6月30日屆齡退休，其於70年12月1日起至87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成退休年資，此期間基數為35（計算式：16×2+1×2+1=35），其最後在職時月工餉為1萬8515元，加計本人實物代金93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68萬0575元（計算式：〔18,515+930〕×35=680,575）；其於87年7月1日起至109年6月30日適用勞基法後之服務年資共計22年，此期間基數為22（每年1個基數，共22年之年資），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4萬5020元，再乘以上開基數後，此期間退休金數額為99萬0440元（計算式：45,020×22=990,440）。至其於60年9月26日起至00年00月00日間之臨時技工服務年資則如前述，不得併計領取退休金。合計上訴人得請領一次退休金之總額共為167萬1015元（計算式：680,575元+990,440元=1,671,015元）。

(七)上訴人得領取工友退職補償金之數額為7萬7763元：

　　按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工友管理要點所稱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含駕駛）(以下合稱工友），其具有84年6月30日以前服務年資，經採計核給退休金或離職給與者」，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則經本院審認不得合併計算退職補償金，是採計期間應自70年12月1日上訴人受僱為被上訴人編制內技工，迄至84年6月30日，共為13年7月，屬適用勞基法前之服務年資。而計算方式依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第3條之規定為：「工友合於前條規定之年資，其補償金總額，應以工友補償金基數乘以補償金基數内涵計算。前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為依工友管理要點及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所計得應領退休金或離職給與之基數。第1項所定工友補償金基數內涵，為工友最後在職餉級之月工餉15％」，補償金基數基數則由上依工友管理要點第22點第1項第1款：「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服務年資，以工友最後在工時之本餉或年功餉及本人實物代金新臺幣930元為基數，每服務滿半年給與1個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1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之方式定之」之規定，是該基數應為28（計算式：13〔13年年資〕×2〔每半年給1個基數〕＋1〔7個月年資以1年計〕×2〔每半年給1個基數〕=28）。合計上訴人得請領退職補償金之總額為7萬7763元（計算式：18,515元〔最後在職餉級月工餉〕×15％×28〔基數〕=77,763元）。

(八)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制度，旨在矯正及調整因財貨之損益變動而造成財貨不當移動之現象，使之歸於公平合理之狀態，以維護財貨應有之歸屬狀態，俾法秩序所預定之財貨分配法則不致遭到破壞。故當事人間之財產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倘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可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得以請領之一次退休金與退職補償金，業經本院審認共計174萬8778元（計算式：1,671,015元+77,763元=1,748,778元），其實際領取者為加計系爭臨時技工年資後所核給共計216萬2022元（計算式：2,025,900元+136,122元=216萬2022元，見原審卷第108頁），然因系爭臨時技工年資並無可併計工作年資核給退休金之法律依據，則上訴人即受有溢領41萬3244元（計算式：2,162,022元-1,748,778元=413,244元）之利益，且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故被上訴人因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返還41萬3223元，為有理由。

(九)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各有明定。查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7日發函催告上訴人應於同年7月31日返還前所溢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該函經上訴人於同年6月10日、同年6月15日收受送達（參不爭執事項(五)），足徵上訴人至遲於同年6月15日已知悉被上訴人主張有上開溢發金額之無法律上原因情事，是揆之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自111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核屬有理。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41萬3223元及自111年8月1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暨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陳裕涵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